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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政〔2018〕142 号 

关于印发《古荥镇 2018-2019 年 

秋冬季扬尘污染防控专项方案》的 

通  知 

 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相关部门： 

现将《古荥镇 2018-2019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防控专项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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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荥镇 2018-2019 年 

秋冬季扬尘污染防控专项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区委、区政府、区控尘领导小组扬尘污染防控工

作部署和要求，全面加强我镇秋冬季扬尘污染治理，依据《2018

年全省扬尘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、《郑州市扬尘污染防控工作

实施方案》、《惠济区 2018-2019 年秋冬季扬尘污染防控专项方

案》，结合我镇扬尘污染防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，

现制定本方案。 

 一、工作目标 

以控制扬尘污染为重点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强化督查措施，深

化治理效果，理顺工作机制，确保完成我镇 PM10 年度目标（105

毫克/立方米）。 

二、实施时间 

即日起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加强工地扬尘治理 

1.全面排查，建立台账。 

文件下发之日起，及时对所有的工地进行排查，建立施工工

地动态管理台账。明确分包领导、监管责任人(必须是正式人员)、

“三员”姓名及联系电话，特别是对涉及土石方的工地，要逐一

明确一名科级干部分包负责，列为重点督查对象，督导督促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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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监管到位、督导到位、查处到位。 

2.严格管理，达标验收。 

（1）对未纳入施工工地动态管理台账的工地；（2）硬件设

施未达到环保要求的工地；（3）建筑工地未在信用评价平台上登

记法人等企业信息或登记信息不实的工地；（4）建筑工地违反“两

个禁止”（即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禁止露天拌制砂浆）的工地；

（5）违反规定使用“黑渣土车”进行清运的建筑工地；（6）现

场管理不到位，发现扬尘污染问题连续两次的工地；（7）违反渣

土清运要求违规出土的建筑工地；（8）违反重污染天气临时管控

要求擅自进行土石方施工和拆迁的工地； 

对存在以上问题的工地，整改完毕经镇三级网格长会同城建

规划所验收合格，区控尘办复验合格后方可复工。未经验收擅自

施工的，现场调查取证后上报区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罚。镇控尘

办每天根据当日督查情况，研究汇总实施停工的工地信息，报送

给镇政府及区控尘办。 

3.整合“三员”，落实责任。 

城建规划所牵头负责工地的“三员”管理工作，协调区住建

局做好“三员”现场管理人员的派遣工作，保证每个工地均有一

名监督员、网格员、管理员。强化采暖季施工工地监督管理，组

织各系统执法人员开展采暖季施工工地全时段、地毯式督查，督

促施工企业严格按照“谁污染谁治理”的原则，全面落实企业主

体责任。“三员”应每天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巡查、抽查，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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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关键环节、关键时段进行驻地监管，做到第一

时间发现问题、纠正和解决问题。工地进行土石方作业时，实行

24 小时轮班驻守(驻守人员不包括工地和企业所属人员)，未按要

求驻地监管的，将严肃追责。 

4.加大监督监管力度。 

发现施工单位存在以下问题：（1）施工工地存在未设置硬质

围档、未采取覆盖、分段作业、择时施工、洒水抑尘、冲洗地面

和车辆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等“八个百分百”硬件设施之一不达标

的；（2）存在扬尘污染违法，被上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监管部门通

报的；（3）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

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；（4）使用“黑渣土车”处置、清运建筑

垃圾的；（5）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，造成严重污染、被媒体

曝光或造成其它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；现场调查取证后上报区相

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罚 

责任单位:镇城建规划所 

5.完善信息，加强管理。 

各类施工工地须及时将工地信息、法人信息等通过郑州市扬

尘污染防控管理信息系统注册企业账号，按要求逐项对工地信息

进行完善。 

（二）细化道路扬尘保洁 

1.加大投入，深度保洁。 

镇市政所要加大对道路保洁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投入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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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保洁频次，升级保洁装备，对道路进行深度保洁。冬季坚持

以吸尘作业为主，利用中午高温时段对道路进行洗扫、喷雾作业。 

2.科学配置机械化作业设备。 

对管辖范围内的道路保洁及洒水等机械化作业设备现状进

行统计摸底，对道路保洁及洒水要求，采取更新购置新式作业设

备和提高运行费用等方式，增加洒扫次数，确保迅速达到保洁及

洒水标准。 

3.重点区域，重点保洁。 

对重要道路建立台账，明确责任主体，进行重点保洁，增加

保洁频次，提高保洁标准。 

责任单位:镇市政所 

（三）加强黄土裸露整治 

对辖区内施工工地、裸露土地、建筑垃圾消纳场、渣土堆场

等黄土裸露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，对防尘网破损、腐烂、变形的

区域，及时采取更新、固化、喷洒抑尘剂等措施，对具备绿化条

件的区域及时播撒草籽、麦籽等植绿抑尘，做好养护，提高成活

率。 

责任单位:镇环保所 

（四）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

每周至少开展 1 次全城清扫保洁工作，根据开展情况进行总

结评比。加大清扫和湿法作业频次，全面清洗公共设施、交通护

栏、绿化隔离带、施工围挡等积尘浮尘，彻底清除护栏下和道牙



 

 ―6―  

石周边泥土、下水道淤泥;全面清理整治各类卫生死角、盲点，

清理积存垃圾，杜绝垃圾乱堆乱放，确保城市清洁全覆盖。 

责任单位:镇市政所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 

我镇要结合 2018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，制定秋冬季

扬尘污染治理方案，细化治理要求，厘清工作责任，落实治理项

目，明确完成时限，切实落实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和失职追责。

各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，对照目标任务，在现有工作基础上，进

一步严格措施，强化督导，狠抓落实，确保责任到位、监管到位、

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加大问责力度，传导压力 

在秋冬季特殊时期，加大对责任人员的问责力度。 

1.督导发现工地存在严重扬尘污染问题的，对工地“三员”

进行问责; 

2.违反“九个一律停工”要求的工地，对工地“三员”进行

问责，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; 

3.违反临时管控要求，违规进行土石方作业或拆迁作业的，

对工地“三员”进行问责，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。 

4.要求停工整改的工地，未经验收擅自施工的，对工地“三

员”进行问责，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。 

（三）强化督导，措施精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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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监管、严格督导，对各类扬尘污染实施全天候、无缝

隙的监管，不留死角、不留空档、紧盯死守、严查重管。发现的

问题要立即整改，对整改不到位、表面整改、虚假整改的，实行

一票停工、一票拉黑。 

（四）抓好“零点夜查”行动 

加大夜查力度，增强夜间督查力量，充实夜查队伍。组织开

展“零点夜查”，强化夜间督导检查，主要领导每周至少夜查 1

次，分管领导每周夜查 1-2 次，重点督查夜间施工工地是否达到

“八个百分之百”要求、辖区道路保洁情况和无资质、无牌照、

无密封措施的渣土车，督促工地严格按照错峰生产要求进行渣土

清运工作。要对领导夜查每月进行排班，并将夜查排班表及时报

送至区控尘办进行备案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 

要充分认识秋冬季扬尘污染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把

思想统一到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上来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落实主体责

任和监管责任，周密部署，扎实推进。各级领导要率先垂范，一

件事一件事的抓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，坚定不移，持续推

进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共同参与 

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广泛发动群众，动员全社会参与，使

扬尘治理工作家喻户晓、尽人皆知，让群众真正理解真心支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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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心献策、主动参与和自觉出力，形成良好社会氛围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，统筹兼顾 

要结合工作实际，明确行动的重点和难点，理清任务清单完

成时限和完成标准，区分轻重缓急，排定工作计划，科学合理落

实。突出重点部位，在对建筑工地、道路扬尘和渣土车运输等工

作难点，在方法上将常规巡查、重点检查、联合督查相结合，在

时间上抓重污染管控天气及夜间时段督导。 

（四）加强调度，上传下达 

继续坚持日调度，周总结、月通报制度，及时更新动态清单、

分包台账等，上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、先进经验、好的做法等，

各包村部门负责人和三级网格长每天上午 9:00 前将前一日工作

及夜查情况报送至镇环保所，并附上查处问题台账。 
 

 

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2018 年 11 月 6 日印发 


